
广东粤剧学校 2021 年招生简章
（公 办）

广东粤剧学校创建于 1958 年，隶属广东省教育厅，是公办省重点中等艺术专业学校。

学校拥有广州和佛山校区，校园绿树成荫，环境清幽，是一座充满传统与现代艺术氛围

的艺术学校，是莘莘学子求学、生活的理想园地，设有艺术图书馆，有艺术类藏书 4万册。

学校拥有一流的教学条件，配备良好的教学设施和雄厚的师资队伍。学校以独特的办学

理念，坚持继承和发展岭南文化艺术为办学宗旨。

学校拥有一支思想素质过硬，业务能力较强，教学经验丰富，充满创新活力和奉献精神

的教师队伍，部分教师还具有双师型资格。此外，学校聘请关国华、叶兆柏、小神鹰、彭炽

权、关青、倪惠英、丁凡、曹秀琴、姚志强、蒋文端、梁淑卿、麦玉清、李淑勤、曾小敏、

彭庆华等一批粤剧名家担任我校艺术顾问及客座教授。

学校现开设专业有：粤剧表演、粤剧音乐伴奏，其中粤剧表演专业被列入全国首批职业

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于 2015 年被列入广东省特色品牌专业；2020 年，学校

入选广东省第三批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粤剧非遗文化教研拓展传承基地；同

年戏曲表演获第一批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

我校面向全国（含港澳台地区）招生。欢迎广大学生报考广东粤剧学校。

一、培养目标

学校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规范办学、诚信办学、特色办学、质量至上”

的办学理念，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社会发展需要为准则，培养具有良好思想品德、扎实专

业基础、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型、实用型人才。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戏曲事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不良

行为记录、努力学习，尊敬师长，有学习和生活的自理能力；

2.招生对象：小学应届毕业生（六年级）；

3.身心健康，无任何不适宜从事戏曲和集体生活的疾病与缺陷；

4.各级各类中等专业艺术学校的正式在校生谢绝报考。如审核发现外校艺考生报考，我

校将取消考试及录取资格！



三、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学习

形式
学 制

学 费

元/学年

住宿费

元/学年
考试内容 备注

粤剧表演 20 名 全日制 六年 免学费 1400

1.白话朗诵、演唱粤曲

或歌曲一首

2.动作模仿

3.听音节奏测试

考生需

穿练功

服

粤剧音乐

伴奏
10 名

高胡 2名

全日制 六年 免学费 1400

1.演奏乐曲练习曲各

一首（自选）

2.节奏模仿视唱

3.模仿乐句

考生自

备乐器

杨琴 1名

琵琶 1名

古筝 1名

笛子 1名

喉管 1名

击乐 3名

注：1. 我校保留根据生源情况对上述招生计划进行调整的权利。

2. 学生学费、住宿费以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为标准。

四、报名手续

1. 考生和家长于 2021 年 3 月 9 日-5 月 13 日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登记系统。

扫码报名

2. 点击“查看”下载广东粤剧学校 2021 年报名表，填写完整个人信息并在照片处添加

电子版个人证件照。

3. 点击“填写记录”进行报名登记，填写完整信息后，点击“报名”，提示“提交成功”

完成报名。

注：报名表信息务必与报名登记表信息一致。须用黑色签字笔填写报名表。

五、报名材料

请报名成功的考生务必将以下材料以扫描件或照片的方式，按照“省份+考生姓名+报考

专业”命名，于 2021年 5月 13日前打包发送到指定邮箱 gdddczsb@gdddc.edu.cn，打包材料

包括：



1. 广东粤剧学校报名表；

2. 提交一寸白底免冠照；

3. 提交户口本首页及考生页复印件一份，复印于同一张 A4 纸上（扫描件或照片）；

4. 提交原学校全国网学籍基本信息表，需写明打印日期及加盖原学校公章（扫描件或照

片）。

六、缴纳考试费及报到

1. 考生于 5月 14 日 9:00-17:00 凭身份证原件或户口本到我校广州校区（广州市天河区

水荫横路 11 号）缴费并领取准考证。

2. 考生可允许报考两个专业，按照报考专业的个数缴纳考试费。

七、报考日期及地点

1. 报名时间：2021 年 3 月 9 日至 5月 13 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30 下

午 14：30--17：00 ）

2. 专业考试时间：2021 年 5 月 15 日上午 8 ：00 考生须凭准考证进入考场

3. 文化课考试时间 ：2021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4 ：30 考生须凭准考证进入考场

4. 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范围：六三制义务教育，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数学。考

试文具自备。）

5. 考生报名地点及考试地点：广州天河区水荫横路 11 号

注：考生需提前半小时到考场候考。

①以上时间安排如因疫情防控或与国家确定的考试时间相冲突需要调整，将另行通

知。

②疫情防控期间，请考生和家长出行注意做好防护工作，自觉佩戴口罩参加考试，

遵守学校安排。

八、录取及毕业

1. 我校根据考生专业、文化成绩择优录取。

2. 按国家教委制定的学籍管理规定进行教育和管理，学习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发给经广

东省教育厅验证签章的广东省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

3. 毕业生根据广东文化人才市场的需求，可由学校推荐就业，亦可自择职业和自主创业。

也可报考高等艺术院校和普通高校。



4. 符合国家助学资助政策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并得到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一、二年级可

获得每年 2000 元国家助学金。

九、毕业生去向：

我校办学六十多年来，为全省专业文艺团体以及各级基层文化单位输送了大量的艺术人

才。其中，林锦屏、彭炽权、丁凡、曹秀琴、郭凤女、蒋文端、李淑勤、琼霞、曾小敏、彭

庆华等一批表演艺术家已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并获得多项国家级艺术奖项，在海内外享有盛

誉。

粤剧专业毕业生基本上全部就业，主要为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院及佛山、深圳、珠海、

江门、肇庆等专业粤剧团所录用、聘用。

十、联系方式

广州校区地址：广州天河区水荫横路 11 号

联系电话：020--87047495 020—87047560

佛山校区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狮山高尔夫路

联 系 人：许老师、吴老师

网址 ：http://www.gdddc.edu.cn

更多招生信息请关注我处微信公众号：广舞戏招生就业处！

学院公众号 招就处公众号


